






至省商务厅。初审工作应自收到企业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

内完成。

（三）审核。省商务厅自收到上报材料5个工作日内将材料

转会省财政厅、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、省税务局，并牵

头召开会议，会同省财政厅、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、省

税务局对初审上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如需补充材料的，省商务厅应

于会议召开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。企业应于收到 补充通知 之

日起l个月内补充材料（补充材料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时间内）。

审核通过的，由审核部门联合向企业所在地商务、财政、税务及

属地直属海关联合印发通知， 并报商务部、财政部、 海关总署、

税务总局备案；审核不 通过的，由省商务厅根据会议决定，出具

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。

（四）录入。 审核通过后，省商务厅将相关信息录入商务部

业务系统统 一 平台。

三、 审核方式

（一）书面审核。 审阅企业提交的书面材料。

（二）实地调查。 审核部门可根据书面审核情况，视需要到

研发中心实地查阅有关资料，核实书面材料真实性。

四、 需报送的材料

（ 一 ）研发中心免税进口设备资格申请书；

（二）经企业所在地级以上市商务、财政和税务部门加盖公

章的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设备资格审核表；

（三）验资报告；

（四）上 一年度审计报告的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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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设备资格审核表
编码：

研发中心名称

设立登记机关

组织机构代码／ 研发中心
年 月 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设立日期

研发中心性质 o独立法人 口分公司 口内设部门

联系人 I 电话 传真 I 
经营范围

研发领域 口电子口生物医药o新能源口新材料o环保口汽车口化工o农
（可多选） 业口软件开发口专用设备口轻工口其他

投资总额／研发总投 专职研究与试验
入（万美元） 发展人员人数

巳缴税金（元）

进口设备
累计采购设备原值

采购国产设备
（万元）

总计

以下由审核部门填写

审核意见
口通过
口未通过

商 务 财 政 税 务

各部门签字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公告日期 年 月 日

`
}

 

注： 1. 外资研发中心为分公司或内设机构的，企业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均填

写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。

2. 币种以表内标注为准， 金额根据当年人民币汇韦平均价计货。

3. 巳缴税金为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 外资研发中心采购符合财关税 (2021 J 24 号文附

件 2中定义的设备所缴纳的增俏税，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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